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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0513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朱柯丁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快制定上海关于《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》实施办法的建议”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相关工作情况答复如下：
对于“加快制订上海关于《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》实施办法”的建议，我局将认真研究部署，强化个体工商户政策扶持力度。截止2022年底，全国个体工商户1.1亿户，占全部市场主体的65％，长三角区域江苏、浙江省个体户占比也均高于60％。上海因其经济结构、发展定位及居民就业习惯等要素影响，个体工商户数量及占比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截止2022年底，本市个体工商户50.89万户，占全部市场主体的15％，主要发挥解决基本就业及民生保障功能。2022年，本市出台首部针对个体工商户群体的专项纾困政策《上海市扶持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聚焦四个方面，涉及19个部门，共计34条，在落实国家政策、全市普适性政策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深化本市帮扶举措。自《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》实施以来，本市高度重视《条例》的贯彻落实工作，聚焦《条例》中“变更经营者”“个转企”等政策亮点，召开多次政策宣讲与政策培训会议，各项工作已顺利开展。近期，市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将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，将根据部际联席会议2023年度工作要点，在强化现行扶持政策的宏观指导与效果评估的基础上，研究制定2023年度上海市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方案，提升广大个体工商户的政策获得感。
对于“明确主体责任部门，增加沟通协商渠道”的建议，本市于2022年3月成立了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14个部门组成的上海市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工作机制，同年6月，联席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，审议通过了联席会议《工作规则》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运转。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有力领导下，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，抓紧落实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各项重点任务，迅速开拓了上下联动、资源整合、高效协同的扶持工作新局面。本市将进一步依托“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”平台，为广大个体工商户提供了解、申请、查询相关扶持政策和服务的便捷通道，同时将安排专人及时解答个体工商户在网站的咨询与申诉，确保沟通、求助渠道的畅通有效。将进一步发挥街道社区、工商联、民营经济协会等的积极作用，构建联席会议＋街道＋工商联＋协会的全天候帮扶体系，让个体工商户群体更好的享受政策红利，找到“娘家人”。
对于“长期稳定的金融扶持及优惠政策”的建议，本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金融赋能的重要意义，联席会议组织人民银行上海总部、上海银保监局等部门一方面做好金融服务政策宣传工作，指导商业银行通过发放问卷、电话回访等形式累计回访个体工商户5612户，了解个体工商户对减费让利的政策感知和惠及情况，组织开展减费让利暨营商环境主体宣传活动，相关官网、微信公众号、媒体等累计点击次数达1亿余次。另一方面提供多种类资金信贷支持，鼓励中资银行加强资金扶持力度，年度新增个体工商户贷款19.8亿元，个体工商户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涉及贷款35.1亿元，惠及4500余户；运用支小支农再贷款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个体工商户发放600余笔13亿元；通过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带动地方法人银行增加个体工商户贷款60余亿元。
对于您“宽松的营商环境”的建议，本市正有序拓展轻微不罚覆盖领域，目前全市已出台14份轻微不罚清单，覆盖10个执法领域，其中市场监管、文化市场等8个领域均为全国首份省级清单。目前全市对超过5300家市场主体（含个体工商户）施行轻微不罚，减免罚款金额超过6.18亿元。下一步，本市将进一步加强对于个体工商户群体的关心与帮扶，加强个体工商户在登记注册环节中的政策主动推送服务，同时对个体工商户特别关注的房租、流动经营、贷款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，制定解决办法，为个体工商户营造更法治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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